
德育學校財團法人德育護理健康學院 

114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 

 

日    期：114 年 10 月 22 日(三)下午 15:00 

地    點：經國樓 D棟會議室  

主    席：周錦梅教務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:吳品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出席人員：如簽到單 

 

壹、主席致詞：（略） 

貳、前次會議 113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臨時課程委員會-114/06/18 決議執行情形：(2 案

修正後通過；2案照案通過；5案不通過；1案撤案不審議，計 10 案)  

一、通過 114 學年度日間部及進修部各學制學分表修正案。─幼兒保育系 

二、未通過餐廚系「111 學年度國際學生產學合作餐飲廚藝專班」學分表。─ 餐旅廚

藝管理系 

三、未通過餐廚系「112 學年度國際學生產學合作餐飲廚藝專班」學分表。─ 餐旅廚

藝管理系 

四、未通過餐廚系「113 學年度國際學生產學合作餐飲廚藝專班」學分表。─ 餐旅廚

藝管理系 

五、未通過餐廚系「112 學年度國際學生產學合作餐飲服務與經營管理專班」學分表。

─餐旅廚藝管理系 

六、未通過餐廚系「113 學年度國際學生產學合作餐飲服務與經營管理專班」學分表。

─餐旅廚藝管理系 

七、撤案不審議制定餐廚系「110~113 學年度國際學生產學合作餐飲服務與經營管理專

班及餐飲廚藝專班」重 補修課程對照表。─餐旅廚藝管理系 

八、通過餐旅廚藝系日間部四技 111-114 學年度學分表修正案。─餐廚系 

九、修正後通過食品保健系新南向產學合作專班（下稱產專班）學生陳黎科同學因「基

礎產業實習二」課程 停開，所提出的重補修方案。─食品保健系 

十、修正後通過幼兒保育系「親子活動企劃微學程」修正學程名稱及微學程實施要點。

─幼兒保育系 

 

參、提案討論 

提案一：114 學年度第一學期各系科及通識中心課程類別審查案，提請審議。 

說 明：  

一、本案業由各系科及通識中心課程會議審查通過。 

二、各系科及通識中心課程類別，如附件一。 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 

 

提案二：111 學年度入學日間部四技食品保健系校外實習替代課程，提請審議。-食品保

健系  

說 明：  

一、旨案實習課程為選修課程，惟本系自 112 學年度起停招，考量部分學生可能因身體

健康、身心狀況等因素難以順利完成實習，或學生於實習過程中不適應且經輔導及

轉介機制未果，爰規畫與本系相關之專業實務課程，提供學生得依其他方式進行實



務學習，如附件二。  

二、本案業經 114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1次系課程會議通過。 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 

 

提案三：食品保健系日間部四技及新南向產學專班重補修替代課程修正案，提請討論。

-食品保健系 

說 明：  

一、茲因原規劃之日間部四技部分替代課程已停開，爰擬修正「日間部四技替代課程對

照表」，如附件三。 

二、依據教育部於 114 年 3 月 28 日召開之「技專校院產學合作國際班課程查核說明

會」辦理。鑑於產學專班學生不得跨一般學制修課，爰擬修正「新南向產學合作重

補修替代課程對照表」，如附件四。 

決 議：  

一、日間部四技替代課程修正案，撤案。 

二、新南向產學合作重補修替代課程修正案，部份通過。附件四所列課程，序號1至序

號7予以通過；序號8至序號13為不通過。 

 

提案四：114 學年度第二學期增開五專及四技「專業證照」課程，提請審議。-餐旅廚藝

管理系 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本校大學部暨專科部學生選課辦法第二條第五項第四款辦理。 

二、申請 114 學年度第二學期五專五年級及四技四年級增開「專業證照」課程，俾便學

生進行重補修及維護學生修課規劃。 

三、本案業經餐旅廚藝管理系 114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1次系課程委員會議通過，如附件

五。 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  

 

提案五：111-114 學年度入學日間部四技及 114 學年度入學進修部二技課程修正案，提

請審議。-觀光休閒與健康系  

說 明： 

一、為配合系務未來發展、提升教學產業需求及課程規劃方向，擬調整課程內容，如附

件六。  

二、本案業經 114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3次系課程會議通過。  

決 議： 

一、111及112學年度入學日間部四技課程修正案，照案通過。 

二、114學年度入學進修部二技課程修正案，照案通過。 

三、113及114學年度入學日間部四技課程修正案，部份通過。鑑於「餐旅管理與實務」

屬進階課程，為確保學生具備修習本課程所需之基礎知能，建議應先行規劃相關基

礎課程，並使課程架構符合課程地圖之整體規劃。建請學系依上開原則修正後，提

請第二次校課程會議審議。  

 

肆、臨時動議：無 

伍、主席結論：（略） 
 


